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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公 告

2021年 第 174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 《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为国家标准，编

号为GB 55019一2021，自2022年4月1日起实施。本规范为强

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全部条文必须严格执行。现行工程建设标准

相关强制性条文同时废止。现行工程建设标准中有关规定与本规

范不一致的，以本规范的规定为准。

    本规范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户网站 (www. mohurd.gov.。n)
公开，并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出版

传媒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21年9月8日



废止的现行工程建设标准相关

        强制性条文

1.《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一2012

  第3.7.3(3、5)、4.4.5、6.2.4(5)、6.2.7(4)、8.1.4条(款)

2.《无障碍设施施工验收及维护规范》GB 50624一2011
  第3.1.12、3.1.14、3.14.8、3.15.8条

3.((住宅设计规范}) GB 50096一2011

  第6.6.2、6.6.4条



前
                                        、 .

            西

    为适应国际技术法规与技术标准通行规则，2016年以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陆续印发 《深化工程建设标准化工作改革的意

见》等文件，提出政府制定强制性标准、社会团体制定自愿采用

性标准的长远目标，明确了逐步用全文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取代

现行标准中分散的强制性条文的改革任务，逐步形成由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中的技术性规定与全文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构

成的 “技术法规”体系。

    关于规范种类。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体系覆盖工程建设领域

各类建设工程项目，分为工程项目类规范 (简称项目规范)和通

用技术类规范 (简称通用规范)两种类型。项目规范以工程建设

项目整体为对象，以项目的规模、布局、功能、性能和关键技术

措施等五大要素为主要内容。通用规范以实现工程建设项目功能

性能要求的各专业通用技术为对象，以勘察、设计、施工、维

修、养护等通用技术要求为主要内容。在全文强制性工程建设规

范体系中，项目规范为主干，通用规范是对各类项目共性的、通

用的专业性关键技术措施的规定。

    关于五大要素指标。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中各项要素是保障

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体系化和效率提升的基本规定，是支撑城乡建

设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项目的规模要求主要规定了建设工程

项目应具备完整的生产或服务能力，应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

应。项目的布局要求主要规定了产业布局、建设工程项目选址、

总体设计、总平面布置以及与规模相协调的统筹性技术要求，应

考虑供给能力合理分布，提高相关设施建设的整体水平。项目的

功能要求主要规定项目构成和用途，明确项目的基本组成单元，

是项目发挥预期作用的保障。项目的性能要求主要规定建设工程



项目建设水平或技术水平的高低程度，体现建设工程项目的适用

性，明确项目质量、安全、节能、环保、宜居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等方面应达到的基本水平。关键技术措施是实现建设项目功能、

性能要求的基本技术规定，是落实城乡建设安全、绿色、韧性、

智慧、宜居、公平、有效率等发展目标的基本保障。

    关于规范实施。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具有强制约束力，是保

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人身健康、工程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公

众权益和公众利益，以及促进能源资源节约利用、满足经济社会

管理等方面的控制性底线要求，工程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施

工、验收、维修、养护、拆除等建设活动全过程中必须严格执

行，其中，对于既有建筑改造项目 (指不改变现有使用功能)，

当条件不具备、执行现行规范确有困难时，应不低于原建造时的

标准。与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配套的推荐性工程建设标准是经过

实践检验的、保障达到强制性规范要求的成熟技术措施，一般情

况下也应当执行。在满足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规定的项目功能、

性能要求和关键技术措施的前提下，可合理选用相关团体标准、

企业标准，使项目功能、性能更加优化或达到更高水平。推荐性

工程建设标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要与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协

调配套，各项技术要求不得低于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的相关技术

水平。

    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实施后，现行相关工程建设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中的强制性条文同时废止。现行工程建设地方标准中的

强制性条文应及时修订，且不得低于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的规

定。现行工程建设标准 (包括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中有关

规定与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的规定不一致的，以强制性工程建设

规范的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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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保障无障碍环境建设中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和运行维护，

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范。

1.0.2 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市政和建筑工程的无障碍设施的建

设和运行维护必须执行本规范。

1.0.3 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和运行维护应遵循下列基本原则:

    1 满足残疾人、老年人等有需求的人使用，消除他们在社

会生活上的障碍;

    2 保证安全性和便利性，兼顾经济、绿色和美观;

    3 保证系统性及无障碍设施之间有效衔接;

    4 从设计、选型、验收、调试和运行维护等环节保障无障

碍通行设施、无障碍服务设施和无障碍信息交流设施的安全、功

能和性能;

无障碍信息交流设施的建设与信息技术发展水平相适应;

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根据需要在不破坏文物的前提下进行

-﹄

6

无障碍设施建设。

1.0.4 工程建设所采用的技术方法和措施是否符合本规范要求，

由相关责任主体判定。其中，创新性的技术方法和措施，应进行

论证并符合本规范中有关性能的要求。



2 无障碍通行设施

2.1 一 般 规 定

2.1.1 城市开敞空间、建筑场地、建筑内部及其之间应提供连

贯的无障碍通行流线。

2.1.2 无障碍通行流线上的标识物、垃圾桶、座椅、灯柱、隔

离墩、地灯和地面布线 (线槽)等设施均不应妨碍行动障碍者的

独立通行。固定在无障碍通道、轮椅坡道、楼梯的墙或柱面上的

物体，突出部分大于10Omm且底面距地面高度小于2.00m时，

其底面距地面高度不应大于600mm，且应保证有效通行净宽。

2.1.3 无障碍通行流线在临近地形险要地段处应设置安全防护

设施，必要时应同时设置安全警示线。

2.1.4 无障碍通行设施的地面应坚固、平整、防滑、不积水。

2.2 无障碍通道

2.2.1 无障碍通道上有地面高差时，应设置轮椅坡道或缘石

坡道。

2.2.2 无障碍通道的通行净宽不应小于1.20m，人员密集的公

共场所的通行净宽不应小于1.80m。
2.2.3 无障碍通道上的门洞口应满足轮椅通行，各类检票口、

结算口等应设轮椅通道，通行净宽不应小于900mm。

2.2.4 无障碍通道上有井盖、算子时，井盖、算子孔洞的宽度

或直径不应大于13mm，条状孔洞应垂直于通行方向。

2.2.5 自动扶梯、楼梯的下部和其他室内外低矮空间可以进人

时，应在净高不大于2.00m处采取安全阻挡措施。



2.3 轮 椅 坡 道

2.3.1 轮椅坡道的坡度和坡段提升高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横向坡度不应大于1，50，纵向坡度不应大于1，12，当

条件受限且坡段起止点的高差不大于150mm时，纵向坡度不应

大于1，10;

    2 每段坡道的提升高度不应大于750mm。

2.3.2 轮椅坡道的通行净宽不应小于1.20m。

2.3.3 轮椅坡道的起点、终点和休息平台的通行净宽不应小于

坡道的通行净宽，水平长度不应小于1.50m，门扇开启和物体不

应占用此范围空间。

2.3.4 轮椅坡道的高度大于300mm且纵向坡度大于1，20时，

应在两侧设置扶手，坡道与休息平台的扶手应保持连贯。

2.3.5 设置扶手的轮椅坡道的临空侧应采取安全阻挡措施。

2.4 无障碍出入口

2.4.1 无障碍出人口应为下列3种出人口之一:

    1 地面坡度不大于1，20的平坡出人口;

    2 同时设置台阶和轮椅坡道的出人口;

    3 同时设置台阶和升降平台的出入口。

2.4.2 除平坡出人口外，无障碍出人口的门前应设置平台;在

门完全开启的状态下，平台的净深度不应小于1.50m;无障碍出

人口的上方应设置雨篷。

2.4.3 设置出人口闸机时，至少有一台开启后的通行净宽不应

小于900mm，或者在紧邻闸机处设置供乘轮椅者通行的出人口，

通行净宽不应小于900mm。

2.5 门

2.5.1 满足无障碍要求的门应可以被清晰辨认，并应保证方便

开关和安全通过。



2.5.2 在无障碍通道上不应使用旋转门。
2.5.3 满足无障碍要求的门不应设挡块和门槛，门口有高差时，

高度不应大于15mm，并应以斜面过渡，斜面的纵向坡度不应大

于 1，10。

2.5.4 满足无障碍要求的手动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新建和扩建建筑的门开启后的通行净宽不应小于

9oomm，既有建筑改造或改建的门开启后的通行净宽不应小

于 SOOmm;

    2 平开门的门扇外侧和里侧均应设置扶手，扶手应保证单

手握拳操作，操作部分距地面高度应为0.85m一1.00m;
    3 除防火门外，门开启所需的力度不应大于25N。

2.5.5 满足无障碍要求的自动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开启后的通行净宽不应小于1.00m;

    2 当设置手动启闭装置时，可操作部件的中心距地面高度

应为0.85m一1.OOm。

2.5.6 全玻璃门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选用安全玻璃或采取防护措施，并应采取醒目的防撞
提示措施;

    2 开启扇左右两侧为玻璃隔断时，门应与玻璃隔断在视觉

上显著区分开，玻璃隔断并应采取醒目的防撞提示措施;

    3 防撞提示应横跨玻璃门或隔断，距地面高度应为

0.85m~1.SOm。

2.5.7 连续设置多道门时，两道门之间的距离除去门扇摆动的

空间后的净间距不应小于1.50m。

2.5.8 满足无障碍要求的安装有闭门器的门，从闭门器最大受

控角度到完全关闭前10“的闭门时间不应小于35。

2.5.9 满足无障碍要求的双向开启的门应在可视高度部分安装

观察窗，通视部分的下沿距地面高度不应大于850mm。



2.6 无障碍电梯和升降平台

2.6.1无障碍电梯的候梯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梯门前应设直径不小于1.50m的轮椅回转空间，公共

建筑的候梯厅深度不应小于1.80m;

    2 呼叫按钮的中心距地面高度应为0.85m一1.10m，且距

内转角处侧墙距离不应小于400mm，按钮应设置盲文标志;

    3 呼叫按钮前应设置提示盲道;

    4 应设置电梯运行显示装置和抵达音响。

2.6.2 无障碍电梯的轿厢的规格应依据建筑类型和使用要求选

用。满足乘轮椅者使用的最小轿厢规格，深度不应小于1.40m，

宽度不应小于1.10m。同时满足乘轮椅者使用和容纳担架的轿

厢，如采用宽轿厢，深度不应小于 1.50m，宽度不应小于

1.6Om;如采用深轿厢，深度不应小于2.10m，宽度不应小于

1.10m。轿厢内部设施应满足无障碍要求。

2.6.3 无障碍电梯的电梯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为水平滑动式门;

    2 新建和扩建建筑的电梯门开启后的通行净宽不应小于

9oomm，既有建筑改造或改建的电梯门开启后的通行净宽不应

小于SOOmm;

    3 完全开启时间应保持不小于35。

2.6.4 公共建筑内设有电梯时，至少应设置1部无障碍电梯。

2.6.5 升降平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深度不应小于 1.20m，宽度不应小于 900mm，应设扶

手、安全挡板和呼叫控制按钮，呼叫控制按钮的高度应符合本规

范第2.6.1条的有关规定;

    2 应采用防止误人的安全防护措施;

    3 传送装置应设置可靠的安全防护装置。



2.7 楼梯和台阶

2。7。1 视觉障碍者主要使用的楼梯和台阶应符合下列规定:

距踏步起点和终点250mm一30omm处应设置提示盲道，

提示盲道的长度应与梯段的宽度相对应;

      2

显区别;

      3

      4

2。7。2

上行和下行的第一阶踏步应在颜色或材质上与平台有明

不应采用无踢面和直角形突缘的踏步;

踏步防滑条、警示条等附着物均不应突出踏面。

行动障碍者和视觉障碍者主要使用的三级及三级以上的

台阶和楼梯应在两侧设置扶手。

2.8 扶 手

2.8.1 满足无障碍要求的单层扶手的高度应为 850mm一

gOOmm;设置双层扶手时，上层扶手高度应为85Omm一goomm，

下层扶手高度应为65omm一700mm。
2.8.2 行动障碍者和视觉障碍者主要使用的楼梯、台阶和轮椅

坡道的扶手应在全长范围内保持连贯。

2.8.3 行动障碍者和视觉障碍者主要使用的楼梯和台阶、轮椅

坡道的扶手起点和终点处应水平延伸，延伸长度不应小于

300mm;扶手末端应向墙面或向下延伸，延伸长度不应小

于 IOOmm。

2.8.4 扶手应固定且安装牢固，形状和截面尺寸应易于抓握，

截面的内侧边缘与墙面的净距离不应小于40mm。

2.8.5 扶手立与背景有明显的颜色或亮度对比。

名.9 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和上/落客区

2。9。1

车位。

2.9。2

应将通行方便、路线短的停车位设为无障碍机动车停

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一侧，应设宽度不小于1.20m的轮



椅通道。轮椅通道与其所服务的停车位不应有高差，和人行通道

有高差处应设置缘石坡道，且应与无障碍通道衔接。

2.9.3 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的地面坡度不应大于1，50。

2.9.4 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的地面应设置停车线、轮椅通道线

和无障碍标志，并应设置引导标识。

2.9.5 总停车数在100辆以下时应至少设置1个无障碍机动车

停车位，100辆以上时应设置不少于总停车数1%的无障碍机动

车停车位;城市广场、公共绿地、城市道路等场所的停车位应设

置不少于总停车数2%的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
2.9.6 无障碍小汽 (客)车上客和落客区的尺寸不应小于

2.40mX7.00m，和人行通道有高差处应设置缘石坡道，且应与
无障碍通道衔接。

2.10 缘 石 坡 道

2.10.1 各种路口、出入口和人行横道处，有高差时应设置缘石

坡道。

2.10.2 缘石坡道的坡口与车行道之间应无高差。
2.10.3 缘石坡道距坡道下口路缘石25Omm~30Omm处应设置

提示盲道，提示盲道的长度应与缘石坡道的宽度相对应。

2.10.4 缘石坡道的坡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全宽式单面坡缘石坡道的坡度不应大于1:20;

    2 其他形式缘石坡道的正面和侧面的坡度不应大于1:12。

2.10.5 缘石坡道的宽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全宽式单面坡缘石坡道的坡道宽度应与人行道宽度相同;

    2 三面坡缘石坡道的正面坡道宽度不应小于1.20m;

    3 其他形式的缘石坡道的坡口宽度均不应小于1.50m。

2.10.6 缘石坡道顶端处应留有过渡空间，过渡空间的宽度不应

小于900mm。

2.10.7 缘石坡道上下坡处不应设置雨水算子。设置阻车桩时，

阻车桩的净间距不应小于900mm。



2.11 盲 道

2.n.1盲道的铺设应保证视觉障碍者安全行走和辨别方向。

2.n.2 盲道铺设应避开障碍物，任何设施不得占用盲道。
2.11.3 需要安全警示和提示处应设置提示盲道，其长度应与需

安全警示和提示的范围相对应。行进盲道的起点、终点、转弯

处，应设置提示盲道，其宽度不应小于300mm，且不应小于行

进盲道的宽度。

2.11.4 盲道应与相邻人行道铺面的颜色或材质形成差异。



3 无障碍服务设施

3.1 一 般 规 定

3.1.1 通往无障碍服务设施的通道应为无障碍通道。

3.1.2 具有内部使用空间的无障碍服务设施的人口和室内空间

应方便乘轮椅者进人和使用，内部应设轮椅回转空间，轮椅需要

通行的区域通行净宽不应小于900mm。

3.1.3 具有内部使用空间的无障碍服务设施的门在紧急情况下

应能从外面打开。

3.1.4 具有内部使用空间的无障碍服务设施应设置易于识别和

使用的救助呼叫装置。

3.1.5 无障碍服务设施的地面应坚固、平整、防滑、不积水。

3.1.6 无障碍服务设施内供使用者操控的照明、设备、设施的

开关和调控面板应易于识别，距地面高度应为0.85m一1.10m。

3.1.7 无障碍服务设施内安装的部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安装牢固;

    2 安全抓杆直径应为30mm一40mm，内侧与墙面的净距离

不应小于4Omm;

    3 低位挂衣钩、低位毛巾架、低位搁物架距地面高度不应

大于1.Zom。

3.1.8 无障碍坐便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无障碍坐便器两侧应设置安全抓杆，轮椅接近坐便器一

侧应设置可垂直或水平90“旋转的水平抓杆，另一侧应设置L形

抓杆;

    2 轮椅接近无障碍坐便器一侧设置的可垂直或水平90“旋

转的水平安全抓杆距坐便器的上沿高度应为250mm一35omm，

长度不应小于700mm;



    3 无障碍坐便器另一侧设置的L形安全抓杆，其水平部分

距坐便器的上沿高度应为250mm一350mm，水平部分长度不应

小于700mm;其竖向部分应设置在坐便器前端 150mm一

25Omm，竖向部分顶部距地面高度应为1.4Om一1.6Om;

    4 坐便器水箱控制装置应位于易于触及的位置，应可自动

操作或单手操作;

取纸器应设在坐便器的侧前方;

在坐便器附近应设置救助呼叫装置，并应满足坐在坐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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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上和跌倒在地面的人均能够使用。

3.1.9 无障碍小便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小便器下口距地面高度不应大于400mm;

    2 应在小便器两侧设置长度为55Omm的水平安全抓杆，

距地面高度应为900mm;应在小便器上部设置支撑安全抓杆，

距地面高度应为1.20m。

3.1.10 无障碍洗手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台面距地面高度不应大于800mm，水嘴中心距侧墙不应

小于550mm，其下部应留出不小于宽75omm、高 65omm、距地

面高度250mm范围内进深不小于45Omm、其他部分进深不小于

25Omm的容膝容脚空间;

    2 应在洗手盆上方安装镜子，镜子反光面的底端距地面的

高度不应大于1.00m;
    3 出水龙头应采用杠杆式水龙头或感应式自动出水方式。

3.1.11 无障碍淋浴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内部空间应方便乘轮椅者进出和使用;

    2 淋浴间前应设便于乘轮椅者通行和转动的净空间;

    3 淋浴间坐台应安装牢固，高度应为400mm一450mm，深

度应为400mm一SOOmm，宽度应为50Omm一55Omm;

    4 应设置 L形安全抓杆，其水平部分距地面高度应为

700mm一75omm，长度不应小于700mm，其垂直部分应设置在

淋浴间坐台前端，顶部距地面高度应为1.40m一1.60m;



    5 控制淋浴的开关距地面高度不应大于1.00m;应设置一

个手持的喷头，其支架高度距地面高度不应大于1.20m，淋浴软

管长度不应小于1.50m。

3.1.12 无障碍盆浴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浴盆侧面应设不小于150omm只800mm的净空间，和浴

盆平行的一边的长度不应小于1.50m;
    2 浴盆距地面高度不应大于450mm;在浴盆一端设置方便

进人和使用的坐台;

    3 应沿浴盆长边和洗浴坐台旁设置安全抓杆。

3.1.13 无障碍厨房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厨房设施和电器应方便乘轮椅者靠近和使用;

    2 操作台面距地面高度应为700mm一85Omm，其下部应留

出不小于宽75omm、高65omm、距地面高度25Omm范围内进

深不小于 45Omm、其他部分进深不小于 250mm的容膝容脚

空间;

    3 水槽应与工作台底部的操作空间隔开。

3.2 公共卫生间 (厕所)和无障碍厕所

3.2.1 满足无障碍要求的公共卫生间 (厕所)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女卫生间 (厕所)应设置无障碍厕位和无障碍洗手盆，

男卫生间 (厕所)应设置无障碍厕位、无障碍小便器和无障碍洗

手盆;

    2 内部应留有直径不小于1.50m的轮椅回转空间。

3.2.2 无障碍厕位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方便乘轮椅者到达和进 出，尺寸不应小于

1.SOm只1.SOm;

    2 如采用向内开启的平开门，应在开启后厕位内留有直径

不小于1.50m的轮椅回转空间，并应采用门外可紧急开启的

门门;

    3 应设置无障碍坐便器。



3。2。3

      1

无障碍厕所应符合下列规定:

位置应靠近公共卫生间 (厕所)，面积不应小于4.00耐，

内部应留有直径不小于 1.50m的轮椅回转空间;

2 内部应设置无障碍坐便器、无障碍洗手盆、多功能台、

低位挂衣钩和救助呼叫装置;

      3

3。2。4

应设置水平滑动式门或向外开启的平开门。

公共建筑中的男、女公共卫生间 (厕所)，每层应至少分

别设置1个满足无障碍要求的公共卫生间 (厕所)，或在男、女

公共卫生间 (厕所)附近至少设置1个独立的无障碍厕所。

3.3 公共浴室和更衣室

3。3.1

      1

手盆;

      2

满足无障碍要求的公共浴室应符合下列规定:

应设置至少1个无障碍淋浴间或盆浴间和1个无障碍洗

无障碍淋浴间的短边宽度不应小于1.50m，淋浴间前应

设一块不小于15O0mmX800mm的净空间，和淋浴间人口平行

的一边的长度不应小于1.50m;

    3 淋浴间人口应采用活动门帘。

3.3.2 无障碍更衣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乘轮椅者使用的储物柜前应设直径不小于1.50m的轮椅

回转空间;

    2 乘轮椅者使用的座椅的高度应为400mm一45Omm。

3.4 无障碍客房和无障碍住房、居室

3.4.1 无障碍客房和无障碍住房、居室应设于底层或无障碍电

梯可达的楼层，应设在便于到达、疏散和进出的位置，并应与无

障碍通道连接。

3.4.2 人员活动空间应保证轮椅进出，内部应设轮椅回转空间。

3.4.3 主要人员活动空间应设置救助呼叫装置。

3.4.4 无障碍客房和无障碍住房、居室内应设置无障碍卫生间，



并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保证轮椅进出，内部应设轮椅回转空间;

    2 内部应设置无障碍坐便器、无障碍洗手盆、无障碍淋浴间

或盆浴间、低位挂衣钩、低位毛巾架、低位搁物架和救助呼叫装置;

    3 应设置水平滑动式门或向外开启的平开门。

3.4.5 无障碍客房和无障碍住房设置厨房时应为无障碍厨房。

3.4.6 乘轮椅者上下床用的床侧通道宽度不应小于1.20m。

3.4.7 窗户可开启扇的执手或启闭开关距地面高度应为

。.85m一1.OOm，手动开关窗户操作所需的力度不应大于25N。

3.4.8 无障碍住房的门禁和无障碍客房的门铃应同时满足听觉

障碍者、视觉障碍者和言语障碍者使用。

3.5 轮 椅 席 位

3.5.1 轮椅席位的观看视线不应受到遮档，井不应遮挡他人

视线。

3.5.2 轮椅席位应设置在便于疏散的位置，并不应设置在公共

通道范围内。

3.5.3 轮椅席位区应通过无障碍通行设施与疏散出口、公共服

务、卫生间、讲台等必要的功能空间和设施连接。

3.5.4 轮椅席位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每个轮椅席位的净尺寸深度不应小于1.30m，宽度不应

小于SOomm’
    2 观众席为 100座及以下时应至少设置 1个轮椅席位;

101座一400座时应至少设置2个轮椅席位;400座以上时，每

增加200个座位应至少增设1个轮椅席位;

在轮椅席位旁或邻近的座席处应设置1，1的陪护席位;

轮椅席位的地面坡度不应大于1:50。

3

4

3.6 低位服务设施

3.6.1 为公众提供服务的各类服务台均应设置低位服务设施，



包括问询台、接待处、业务台、收银台、借阅台、行李托运

台等。

3.6.2 当设置饮水机、自动取款机、自动售票机、自动贩卖机

等时，每个区域的不同类型设施应至少有1台为低位服务设施。

3.6.3 低位服务设施前应留有轮椅回转空间。

3.6.4 低位服务设施的上表面距地面高度应为 700mm一

850mm，台面的下部应留出不小于宽75Omm、高65Omm、距地

面高度25Omm范围内进深不小于45Omm、其他部分进深不小于

25Omm的容膝容脚空间。



4 无障碍信息交流设施

4.0.1 无障碍标识应纳人室内外环境的标识系统，应连续并清

楚地指明无障碍设施的位置和方向。

4.0.2 无障碍标志的安装位置和高度应保证从站立和座位的视

觉角度都能够看见，并且不应被其他任何物品遮挡。

4.0.3 无障碍设施处均应设置无障碍标识。
4.0.4 对需要安全警示处，应同时提供包括视觉标识和听觉标

识的警示标识。

4.0.5 语音信息密集的公共场所和以声音为主要传播手段的公

共服务应提供文字信息的辅助服务。

4.0.6 在以视觉信息为主的公共服务中，应提供听觉信息的辅

助服务。

4.0.7 公共场所中的网络通信设备部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低位电话、低位个人自助终端和低位台面计算机应符合

本规范第3.6.4条的有关规定;

    2 每1组公用电话中，应至少设 1部低位电话，听筒线长

度不应小于600mm;应至少设1部电话具备免提对话、音量放

大和助听藕合的功能;

    3 每1组个人自助终端中，应至少设1部低位个人自助终

端;应至少设1部具备视觉和听觉两种信息传递方式的个人自助

终端;

    4 供公众使用的计算机中，应至少提供1台低位台面计算

机;应至少提供1台具备读屏软件和支持屏幕放大功能的计算

机;应至少提供1台具备语音输人功能的计算机;支持可替换键

盘的计算机不应少于20%。

4.0.8 过街音响提示装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应保证视觉障碍者的通行安全，且有利于辨别方向;

应在主要商业街、步行街和视觉障碍者集中区域周边道

路的人行横道设置;

    3 应结合人行横道信号灯统一设置;

    4 应避免产生噪声污染;

    5 应设置开关功能。



5 无障碍设施施工验收和维护

5.0.1 工程竣工验收时，建设单位应组织对无障碍设施的系统

性进行检查验收。

5.0.2 工程验收时，应对无障碍设施的地面防滑性能、扶手和

安全抓杆的受力性能进行验收。

5.0.3 对竣工验收交付使用的无障碍设施应明确维护责任人。

5.0.4 维护责任人应定期对无障碍设施进行检查，确保其符合

安全性、功能性和系统性要求。

5.0.5 对安全性、功能性或系统性缺损的无障碍设施，维护责

任人应及时进行维护，保证其正常使用。

5.0.6 涉及人身安全的无障碍设施，因突发性事件引起功能缺

损或因雨雪等原因造成防滑性能下降，维护责任人应采取应急维

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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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 本 情 况

    按照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2019年工程建设规范和

标准编制及相关工作计划的通知》(建标函[2019]8号)要求，

编制组在国家现行相关工程建设标准基础上，认真总结实践经

验，参考了国外技术法规、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并与国家

法规政策相协调，经广泛调查研究和征求意见，编制了本规范。

    本规范的主要内容是对建筑与市政工程中通用的无障碍设施

的重要功能和性能的规定，覆盖设计、施工、验收和维护的全过

程。在提出无障碍设施建设和维护原则的基础上，分无障碍通行

设施、无障碍服务设施和无障碍信息交流设施三大类提出规定。

    无障碍通行设施包括10种无障碍通行流线上的设施，分别

为:无障碍通道、轮椅坡道、无障碍出人口、门、无障碍电梯和

升降平台、楼梯和台阶、扶手、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和上/落客

区、缘石坡道、盲道。

    无障碍服务设施包括了5种服务场所和服务设施，分别为:

公共卫生间 (厕所)和无障碍厕所、公共浴室和更衣室、无障碍

客房和无障碍住房、居室、轮椅席位、低位服务设施。

    无障碍信息交流设施包括了6部分内容，分别是:无障碍标

识系统、安全警示标识、听觉障碍者信息辅助、视觉障碍者信息

辅助、通信设备部件、过街音响提示装置。

    同时本规范对建筑与市政工程中的无障碍设施施工验收和维

护也提出了综合性的规定，明确提出了无障碍设施施工验收的重

点要求，对无障碍设施进行维护的原则。

    本规范全部为规定无障碍设施功能、性能的条款。



下列工程建设标准中相关强制性条文按本规范执行:

《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一2012

《无障碍设施施工验收及维护规范》GB 50642一2On

《住宅设计规范》GB 50096一Zon

本规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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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术 语

    1 无障碍设施 accessible facilities

    保障残疾人、老年人和其他有需求的人自主安全地通行道

路、出入和使用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交流信息、获得社

区服务的设施。

    2 无障碍通行设施 accessible access and。irculation facili-

ties

    保障残疾人、老年人和其他有需求的人自主安全地通行道

路、出人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的设施。

    3 无障碍服务设施 accessible Service facilities

    保障残疾人、老年人和其他有需求的人自主安全使用的卫生

设施、住宿设施、席位和低位服务设施。

    4 无障碍信息交流设施 accessible。ommunication facili-

ties

    保障残疾人、老年人和其他有需求的人自主安全地交流信息

的设施。

    5 无障碍通行流线 accessible circulation

    在城市开敞空间、建筑场地、建筑内部的不同区域，保障残

疾人、老年人和其他有需求的人自主安全地通行的交通流线。

    6 无障碍通道 accessible route

    方便残疾人、老年人和其他有需求的人自主安全地通行的

通道。

    7 轮椅通道 wheelchair accessible path
    在检票口或结算口等处为方便乘轮椅者设置的通道。

    8 通行净宽 passage。lear width
    无障碍通行设施在高度不大于2.00m范围内可通行的净



宽度。

    9轮椅坡道 wheelchair ramp
    在坡度、宽度、高度、地面材质、扶手形式等方面方便行动

障碍者通行的坡道。

    10 安全阻挡措施 edge protection
    自动扶梯、楼梯的下部以及各种室内外低矮空间能够进人

时，为避免造成磕碰，进行提示的措施，以及控制轮椅小轮和拐

杖不会侧向滑出坡道、踏步和平台边界的措施。

    11 无障碍出人口 accessible entrance

    在坡度、宽度、高度、地面材质、扶手形式等方面方便行动

障碍者通行的出人口。

    12 平坡出人口 ramp entrance

    地面坡度不大于1，20的出人口。

    13 无障碍电梯 accessible elevator

    适合行动障碍者、视觉障碍者、听觉障碍者进出和使用的

电梯。

    14 升降平台 platform lift and Stair lift

    方便乘轮椅者进行垂直或斜向通行的平台式设施。

    15 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 accessible vehicle parking lot

    方便行动障碍者使用的机动车停车位。

    16 缘石坡道 curb ramp

    位于人行道口或人行横道两端，为了避免人行道路缘石带来

的通行障碍，方便行人进人人行道的一种坡道。

    17 盲道 tactile ground Surface indicator

    在人行道上或其他场所铺设的一种固定形态的地面砖，使视

觉障碍者产生盲杖触觉和脚感，引导视觉障碍者向前行走和辨别

方向以到达目的地的通道。

    18 行进盲道 directional indicator

    表面呈条状形，使视觉障碍者产生盲杖触觉和脚感，指引视

觉障碍者可直接向正前方行走的盲道。



    19 提示盲道 warning indicator

    表面呈圆点形，设置在盲道的起点处、拐弯处、终点处，设

置在提示服务和设施、警示危险的位置，具有提醒注意作用的

育道。

    20 轮椅回转空间 wheelchair turning space

    为方便乘轮椅者旋转以改变方向而设置的空间。

    21无障碍厕所 unisex wheelchair--accessible lavatory

    方便残疾人、老年人和其他有需求的人使用的小型无性别

厕所。

    22 无障碍厕位 accessible toilet。ubicle

    公共卫生间 (厕所)内设置的方便行动障碍者进出和使用的

带隔间的厕位。

    23 无障碍坐便器 accessible toilet

    方便行动障碍者使用的坐便器。

    24 无障碍小便器 accessible urinal

    方便行动障碍者使用的小便器。

    25 无障碍洗手盆 accessible wash basin

    方便行动障碍者使用的洗手盆。

    26 安全抓杆 grab bar

    在卫生间、浴间等卫生设施内，方便行动障碍者安全移动和

支撑的设施。

    27 无障碍盆浴间 accessible bathtub

    方便行动障碍者使用的盆浴间。

    28 无障碍淋浴间 accessible Shower Stall

    方便行动障碍者使用的淋浴间。

    29 浴间坐台 shower seat

    洗浴时使用的固定坐台或活动座凳、椅子。

    30 无障碍厨房 accessible kitchen

    方便行动障碍者使用的厨房。

    31 无障碍客房 accessible guest room



    方便残疾人、老年人和其他有需求的人使用的客房。

    32 无障碍住房 accessible housing

    方便残疾人、老年人和其他有需求的人使用的住房。

    33 轮椅席位 wheelchair accessible Seat

    在设有固定席位的场所内，供乘轮椅者使用的位置。

    34 无障碍卫生间 wheelchair--accessible bathroom

    设置在无障碍客房和无障碍住房、居室内，方便残疾人、老

年人和其他有需求的人使用的卫生间。

    35 陪护席位 seat for accompanying person

    设置于轮椅席位附近，方便陪伴者照顾乘轮椅者使J月的

席位。

    36 低位服务设施 low height service facilities

    方便行动障碍者使用的高度适当的服务设施。

    37 容膝容脚空间 knee and toe。learance

    容纳乘轮椅者腿部和足部并满足其移动需求的空间。

    38 过街音响提示装置 audible pedestrian signals for

street cr0Ssing

    通过语音提示系统引导视觉障碍者安全通行的音响装置。



四、条 文 说 明

    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规范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

作为理解和把握规范规定的参考。

1 总 则

1.0.1 本条为本规范的编制目的。

    根据国家保障残疾人、老年人的相关法律，本规范规定了建

筑与市政工程中主要无障碍设施的重要功能、性能及安全性

要求。

    依据的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主要包括: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第五十三条规定:

“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和改造，应当符合残疾人的实际需要”。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六十四条规

定:“国家制定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标准。新建、改建和扩建道

路、公共交通设施、建筑物、居住区等，应当符合国家无障碍设

施工程建设标准。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

标准，优先推进与老年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设施的

改造。

    无障碍设施的所有人和管理人应当保障无障碍设施正常

使用。”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六十五条规

定:“国家推动老年宜居社区建设，引导、支持老年宜居住宅的

开发，推动和扶持老年人家庭无障碍设施的改造，为老年人创造

无障碍居住环境。”

    根据国务院 《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第二条规定:“无障碍



环境建设，是指为便于残疾人等社会成员自主安全地通行道路、

出人相关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交流信息、获得社区服务

所进行的建设活动。”

1.0.2 本条为本规范的适用范围。当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市政

和建筑工程中需要设置无障碍设施时，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和运行

维护必须执行本规范。

1.0.3 本条为本规范的建设和运行维护的基本原则。

    第1款  根据国务院 《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第三条规定:

“无障碍环境建设应当遵循广泛受益的原则。”对于无障碍环境有

需求的人包括:行动障碍者、视觉障碍者 (盲人及低视力人群)、

听觉障碍者 (聋人及听力困难人群)、言语障碍者和精神障碍者，

以及有同样需求的老人、儿童、病患、携带童车或行李等人群。

    第2款  安全性和便利性为无障碍设施的基本建设原则，同

时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

作的若干意见》中确立的 “适用、经济、绿色、美观”的建筑方

针，本款同时响应了以上要求。无障碍设施的安全性指应避免造

成使用时的人身伤害，包括:无障碍设施地面应坚固、平整、防

滑、不积水;无障碍设施应避免尖角、锐利边缘等措施。

    第3款  目前在无障碍设施的建设中，不系统是普遍存在的

问题，影响了无障碍设施的效用。不但一个项目中设置的无障碍

设施之间应保证系统性，新建的无障碍设施和与其衔接的无障碍

设施之间也应保证系统性。

    第4款  根据国务院 《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参照与国外

标准的对标，本规范将无障碍设施分为无障碍通行设施、无障碍

服务设施和无障碍信息交流设施。只有在建设全过程各环节进行

控制才能保证无障碍设施的实效。

    第5款  信息技术发展迅速，同时各地的信息技术发展水平

不同，无障碍信息交流设施的建设既要做到与时俱进，也要因地

制宜，才能切实地发挥作用。

    第6款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一章第九条



中规定:“基本建设、旅游发展必须遵守文物保护工作的方针，

其活动不得对文物造成损害。”第二章第二十六条规定:“使用不

可移动文物，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负责保护建筑物

及其附属文物的安全，不得损毁、改建、添建或者拆除不可移动

文物。”当文物保护单位无法设置固定的无障碍设施时，可设置

j晦时性的无障碍设施，以最大限度地满足无障碍需求。

1.0.4 工程建设强制性规范是以工程建设活动结果为导向的技

术规定，突出了建设工程的规模、布局、功能、性能和关键技术

措施，但是，规范中关键技术措施不能涵盖工程规划建设管理采

用的全部技术方法和措施，仅仅是保障工程性能的 “关键点”，

很多关键技术措施具有 “指令性”特点，即要求工程技术人员去

“做什么”，规范要求的结果是要保障建设工程的性能，因此，能

否达到规范中性能的要求，以及工程技术人员所采用的技术方法

和措施是否按照规范的要求去执行，需要进行全面的判定，其

中，重点是能否保证工程性能符合规范的规定。

    进行这种判定的主体应为工程建设的相关责任主体，这是我

国现行法律法规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

量管理条例》《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等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突

出强调了工程监管、建设、规划、勘察、设计、施工、监理、检

测、造价、咨询等各方主体的法律责任，既规定了首要责任，也

确定了主体责任。在工程建设过程中，执行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

是各方主体落实责任的必要条件，是基本的、底线的条件，有义

务对工程规划建设管理采用的技术方法和措施是否符合本规范规

定进行判定。

    同时，为了支持创新，鼓励创新成果在建设工程中应用，当

拟采用的新技术在工程建设强制性规范或推荐性标准中没有相关

规定时，应当对拟采用的工程技术或措施进行论证，确保建设工

程达到工程建设强制性规范规定的工程性能要求，确保建设工程

质量和安全，并应满足国家对建设工程环境保护、卫生健康、经

济社会管理、能源资源节约与合理利用等相关基本要求。



    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和运行维护的合规性判定应以本规范第

1.0.3条为原则。

2 无障碍通行设施

2.1 一 般 规 定

2.1.1 本条为保障无障碍通行的原则性要求。本条中的城市开

敞空间包括:城市道路、公共绿地、城市广场等建筑红线以外的

城市室外环境。无障碍通行流线以无障碍通行设施构成，以方便

各类有需要的人群通行为主要目的。

    无障碍通道、轮椅坡道、无障碍出入口、无障碍电梯、升降

平台、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无障碍小汽 (客)车上客和落客

区、缘石坡道、盲道是专门性的无障碍通行设施，以服务行动障

碍者为主，同时兼顾各类有需要的人群。

    门、楼梯、台阶和扶手是通用性的设施，本规范对其提出了

侧重于无障碍方面的要求，仍需满足其他方面要求才能保证其安

全性和适用性。本规范中的 “满足无障碍要求的门”可方便包括

乘轮椅者在内的残疾人和老年人使用;通过采取一些措施，楼梯

和台阶可方便除乘轮椅者之外的行动障碍者和视觉障碍者使用;

扶手对于各类有无障碍需求的人群都很重要。

    无障碍通行流线上有高差处需用轮椅坡道、缘石坡道、无障

碍电梯或升降平台处理，楼梯和台阶不是能够方便所有行动障碍

者通行的设施。

    在我国现行标准中没有明确此要求，本条根据近些年实际情

况及参照国外标准增加了要求。

2.1.2 本条为安全性要求。本条中的“行动障碍者的独立通行”

指的是行动障碍者借助轮椅、拐杖等辅具，不需要别人帮助的通

行。标识物、垃圾桶、座椅、灯柱、隔离墩等设施的设置应保证

足够的无障碍通行净宽，同时避免通行中的磕碰、刮划等危险。

地灯和地面布线 (线槽)等地面的凸起物会影响轮椅和童车的通



行。固定在无障碍通道、轮椅坡道、楼梯的墙或柱面上的物体包

括标牌、电话、灭火器等可能对视觉障碍者造成危害的物体，如

果这些物体底面距地面的高度不大于60Omm，视觉障碍者可以

用手杖感触到这些物体。在设计时将物体放在凹进的空间里也可

以避免伤害。根据近些年实际情况，本条在现行标准条文基础上

进行了调整。本条及本规范其他条文中的距地面高度均指距地面

完成面的高度。

2.1.3 本条为安全性要求。一般情况下无障碍通行流线应尽量

避开地形险要的地段。在有观赏游览需求的山地、水面、下沉广

场等容易发生跌落、倾覆、侧翻事故的地段，应设置护栏、挡台

等形式的安全防护设施，必要时同时设置可以起到提示作用的警

示线。本条在现行标准条文基础上进行了调整。

2.1.4 本条为安全性要求，综合了现行标准条文。

2.2 无障碍通道

2.2.1 本条为功能性和安全性要求。地面的高差是行动障碍者

通行的主要障碍，解决高差问题是无障碍通道的重要功能，而轮

椅坡道和缘石坡道为解决此障碍的主要无障碍设施。针对路缘石

的高差设置缘石坡道，其他高差设置轮椅坡道。轮椅坡道和缘石

坡道的规定见本规范第2.3节和第2.10节。本条沿用现行标准

条文。

2.2.2 本条为功能性和安全性要求。满足乘轮椅者通行和疏散

是无障碍通道的重要功能。

    本规范中的通行净宽具体为:无障碍通道、轮椅坡道等无障

碍通行设施的两侧墙面外表皮或固定障碍物之间的水平净距离;

门扇开启后，开启扇内侧边缘之间或者门框内缘与开启门扇内侧

边缘之间的水平净距离;当设置扶手时，扶手截面内侧之间的水

平净距离。

    当通道的通行净宽不小于 1.20m时，一般能容纳一辆轮椅

和一个人侧身通行。通道的通行净宽不小于1.80m时，一般能



容纳两辆轮椅正面相对通行。本条不适用于客房和住房。居室的

套内和户内走廊。

    本条中的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主要指:营业厅、观众厅、礼

堂、电影院、剧院和体育场馆的观众厅，公共娱乐场所中出人大

厅、舞厅，候机 (车、船)厅及医院的门诊大厅等面积较大、同

一时间聚集人数较多的场所。根据近些年实际情况，参考国外标

准中的相关要求，本条在现行标准条文基础上进行了调整。

2.2.3 本条为功能性要求。满足乘轮椅者通行是无障碍通道的

重要功能。当设置门洞或检票口、结算口时，应设乘轮椅者能够

通行的通道，同时这也给携带大件行李、推童车、视觉障碍等人

士提供了更方便安全的通行条件。本条沿用现行标准条文。

2.2.4 本条为安全性要求。井盖、算子的孔洞会对轮椅的通行

和盲杖的使用带来不便和安全隐患，所以应尽量避免在无障碍通

道上设置有孔洞的井盖、算子。无法避免时，限定孔洞的宽度、

直径和走向，是为了防止卡住盲杖或轮椅小轮，或盲杖滑出带来

危险。根据近些年实际情况，参考国外标准中的相关要求，本条

在现行标准条文基础上进行了调整。

2.2.5 本条为安全性要求。当自动扶梯、楼梯的下部以及各种

室内外低矮空间能够进人时，头部的障碍是盲杖无法触碰到的，

容易造成磕碰，所以需采取悬挂活动警示牌、地面围挡等方式进

行提示。对于设置的安全阻挡措施，需避免其自身带来伤害。根

据近些年实际情况，参考国外标准中的相关要求，本条在现行标

准条文基础上进行了调整，相关条文整合人此原则性要求。

2.3 轮 椅 坡 道

2.3.1本条为功能性和安全性要求。根据近些年实际情况，参

考国外标准中的相关要求，本条在现行标准条文基础上进行了

调整。

    第1款  为了保证轮椅使用中的安全性和适用性，依据主要

在建筑室内外使用的手动和电动轮椅的性能指标确定坡度要求。



因为通用设计的要求，现在国际上对于轮椅坡道的要求有坡度更

缓的趋势。

    第2款  每段坡道的提升高度需考虑使用者的体力情况，每

提升一定的高度需要设置一个平台提供短暂休息，否则容易造成

因体力不支无法操作轮椅的情况，带来安全隐患。例如在轮椅坡

道坡度为1，12时，每段坡道的提升高度不应大于75Omm即水

平长度不应大于gm，否则应设休息平台。

2.3.2 本条为功能性要求。轮椅坡道需考虑到不同类型轮椅的

使用。根据我国的轮椅相关产品标准，最宽的轮椅为普通机动轮

椅，其宽度标准为小于或等于1.Zm，而经常使用的电动和手动

轮椅，其宽度标准为小于或等于780mm。根据近些年实际情况

和未来辅具的发展趋势，参考国外标准中的相关要求，本条在现

行标准条文基础上进行了调整。本条不适用于客房和住房、居室

的套内和户内坡道。

2.3.3 本条为功能性要求。对轮椅坡道的起点、终点和休息平

台的通行净宽的要求是为了保证无障碍通行的顺畅。乘轮椅者在

进人坡道之前和行驶完成后，需要一段水平行驶用来调整轮椅，

平台长度不小于1.50m，可满足乘轮椅者调整方向或者短暂休

息。根据近些年实际情况，参考国外标准中的相关要求，本条在

现行标准条文基础上进行了调整。本条不适用于客房和住房、居

住的套内和户内坡道。

2.3.4 本条为安全性要求。无论什么高度，一般行动上借助扶

手会更为安全。但当轮椅坡道的高度不大于300mm或坡度不大

于1:20时，大部分行动障碍者可以不借助扶手通行，考虑到不

同的现实情况，不提出必须设置两侧扶手的要求。在条件允许

时，鼓励轮椅坡道均设置两侧扶手。本条沿用现行标准条文。

2.3.5 本条为安全性要求，沿用现行标准条文。设置扶手的轮

椅坡道的临空侧采取的安全阻挡措施，可为以下做法中的至少

一种:

    1 坡道面和平台面从扶手外边缘向外扩宽300mm;



坡道和平台边缘设置高度不小于50mm的安全挡台;

坡道和平台设置距离坡道面和平台面不大于100mm的

，
山

1
︺

斜向栏杆。

2.4 无障碍出入口

2.4.1 本条为功能性和安全性要求，规定了无障碍出人口的类

型。本条沿用现行标准条文。

    第1款  平坡出人口是通行最为便捷的无障碍出人口，体现

了通用设计的原则，建议在工程中，特别是大型公共建筑中优先

选用。无障碍出人口地面坡度不大于1，20时，等同于坡度不大

于1，20的轮椅坡道，需满足本规范第2.3节的要求。

    第2款  与平坡出入口相比，坡度大于1，20 的轮椅坡道的

坡度比较陡，对于部分行动障碍者来说，走轮椅坡道会比上台阶

更加困难，此外，雨雪等气象条件下在轮椅坡道上滑倒的风险增

大，因此在出人口同时设置台阶和轮椅坡道更加合理。

    第3款  同时设置台阶和升降平台的做法主要适用于建筑出

人口进行无障碍改造，因为场地条件有限而无法修建轮椅坡道

时，可以采用占地面积小的升降平台以取代轮椅坡道的做法。一

般的新建建筑及有条件的改造工程不提倡此种做法。

2.4.2 本条为功能性和安全性要求。无障碍出人口平台的深度

不仅要满足轮椅的回转和通行，还要考虑其他人通行的安全和便

利;人口上方设置雨篷既能够有效防止上空坠物，也能够在雨雪

天气为出人的人群提供过渡空间，避免出人口地面湿滑带来的危

险。本条沿用现行标准条文。

2.4.3 本条为功能性要求。满足轮椅通行是无障碍出人口的重

要功能。当出人口设置闸机时，应设轮椅能够通行的通道，同时

这也给携带大件行李、推童车、视觉障碍等人士提供了更方便安

全的通行条件。本条在现行标准条文基础上进行了调整。



2.5 门

2.5.1 本条为性能要求，是对门能够满足无障碍要求的综合性

能要求。满足无障碍要求的门可方便包括乘轮椅者在内的残疾人

和老年人的使用。在无障碍通行流线上的门，无障碍电梯、无障

碍厕所等有内部使用空间的无障碍设施的门，其他有无障碍需求

的房间和空间的门，均需满足无障碍要求。本条在现行标准条文

基础上进行了调整。

2.5.2 本条为功能性要求。旋转门无法满足无障碍的功能要求。

对于残疾人、老年人、推童车的人士等，旋转门存在障碍和风

险。在无障碍通道处如有旋转门，旁边需同时设置符合本节要求

的平开门或自动门，以满足无障碍通行。在我国现行标准中没有

明确此要求，本条根据近些年实际情况及参照国外标准增加了

要求。

2.5.3 本条为功能性和安全性要求。挡块和门槛会给行动障碍

者带来通行困难甚至安全问题，对老年人带来跌倒风险。门内外

要尽量做到水平，有高差时以斜面过渡，斜面的纵向坡度过陡也

会带来跌倒风险，所以本条对其也提出了要求。根据近些年实际

情况，参考国外标准中的相关要求，本条在现行标准条文基础上

进行了调整。

2.5.4 本条为功能性要求。根据近些年实际情况，参考国外标

准中的相关要求，本条在现行标准条文基础上进行了调整。第3

款是根据近些年实际情况及参照国外标准增加的要求。

    第1款  根据我国轮椅的相关产品标准，经常使用的电动和

手动轮椅，其宽度标准为大于或等于780mm;根据对于辅具发

展的调研，轮椅种类越来越多，有些轮椅的宽度更大。对于既有

建筑改造或改建的建筑，考虑到可行性，保留现行标准条文中的

80Omm底线要求;对于新建或扩建的建筑，根据近些年实际情

况和发展趋势，参考国外标准中的相关要求，将门开启后的通行

净宽调整为goomm。



    第2款  门扇里侧的执手为便于人进人后将门关上使用。考

虑到部分手部残障者的使用，门执手需要满足能够用单手握拳进

行操作，不需要紧抓、捏、旋转等需要手和手指配合，或者是手

腕灵活转动才能完成的动作。球形门执手不能满足上述要求，常

规做法是选择满足上述要求的杠杆式门执手。

    第3款  手动门需要一定的力量才能完成开门的动作，考虑

到上肢力量差的人群，作出本款规定。关于门的启闭力试验方法

执行相关的标准规范。

2.5.5 本条为功能性要求。自动门便于残疾人、老年人、推童

车者使用，因此公共场所的门应优先考虑采用自动门系统。自动

「1要考虑其安全性、通行的宽度，当设置手动启闭装置时要考虑

其安装高度。手动启闭装置包括按钮、刷卡、密码锁等。根据近

些年实际情况，参考国外标准中的相关要求，本条在现行标准条

文基础上进行了调整。

2.5.6 本条为安全性要求。选用安全玻璃或采取防护措施是为

了防止玻璃门破碎带来的伤害。防撞提示措施包括但不限于防撞

提示标志，颜色要考虑背景光线条件变化的情况，能够使人易于

察觉，宽度应覆盖完整的玻璃宽度，设置在人坐姿和站姿均能方

便识别的高度范围内。根据近些年实际情况，参考国外标准中的

相关要求，本条在现行标准条文基础上进行了调整。

2.5.7 本条为功能性要求。连续设置多道门时，门之间的距离

要考虑乘轮椅者、推童车者等开关门和通过所需的空间。本条中

的门扇摆动的空间为门扇从关闭到完全开启所占用的空间。本条

不适用于客房和住房、居室的套内和户内门。根据近些年实际情

况，参考国外标准中的相关要求，本条在现行标准条文基础上进

行了调整。

2.5.8 本条为功能性和安全性要求。考虑到行动障碍人群移动

缓慢的特点，作出本条规定。在我国现行标准中没有明确此要

求，本条根据近些年实际情况及参照国外标准增加了要求。

2.5.9 本条为功能性和安全性要求。对于双向开启的门，使用



者需要看到其他使用者从反方向接近，为双方留出反应的时间，

避免发生碰撞。观察窗的高度应该能够满足乘轮椅者以及身高矮

小者的视野要求。根据近些年实际情况，参考国外标准中的相关

要求，本条在现行标准条文基础上进行了调整。

2.6 无障碍电梯和升降平台

2.6.1 本条为功能性要求。根据近些年实际情况，参考国外标

准中的相关要求，本条在现行标准条文基础上进行了调整。

    第1款  电梯是包括乘轮椅者在内的行动障碍人群使用最为

频繁和方便的垂直交通设施。乘轮椅者在到达候梯厅后，要转换

位置和等候，因此候梯厅的深度净尺寸为1.80m比较合适。在

空间相对局促时，候梯厅的深度也不应小于1.50m，以满足直径

不小于1.50m的轮椅回转空间。

    第2款  呼叫按钮应设置在能让乘轮椅者及其他行动障碍者

易于触碰的位置。当呼叫按钮一侧有垂直墙面时，设置的位置需

要距离墙面有一定的距离，以方便乘轮椅者进行操作。盲文标志

不宜设置在按钮上，以避免误按。盲文应符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

委员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发布的 《国家通用盲文方案》的有关

规定。

    第3款  在呼叫按钮前设置提示盲道可以辅助视觉障碍者分

辨呼叫按钮所在位置，方便其呼叫电梯。提示盲道尽量避开进出

电梯的主要通路以保证乘轮椅者和老年人的通行顺畅。

    第4款  为方便听觉障碍者辨别电梯停靠楼层和运行信息，

设置显示装置对其进行提示;为方便视觉障碍者辨别电梯停靠楼

层，设置抵达音响对其进行提示。

2.6.2 本条为功能性要求。在使用电梯时，乘轮椅者需要相对

更大的空间。因此，无障碍电梯轿厢的尺寸应满足包括乘轮椅者

在内人士的使用便利和安全。深度为1.40m、宽度为1.10m的

小型梯，轮椅进入电梯后不能回转，只能正面进人倒退而出，或

倒退进入正面而出，所以这个尺寸为底线性要求，在条件受限的



情况下满足乘轮椅者的基本使用条件，具体项目应综合考虑急救

和无障碍需求确定适合的轿厢尺寸。轿厢内部设施包括装置设

备、内表面材料、扶手等应满足相关标准的无障碍要求。根据近

些年实际情况，参考国内、外标准中的相关要求，本条在现行标

准条文基础上进行了调整。

2.6.3 本条为功能性要求。本条中的电梯门包括楼层门和轿厢

门。根据近些年实际情况，参考国外标准中的相关要求，本条在

现行标准条文基础上进行了调整。

2.6.4 本条为功能性要求。考虑到公共建筑使用者的公共性，

设置本条，并不意味着其他类型的建筑允许不设置无障碍电梯，

其他类型建筑应满足相关标准的对于无障碍电梯设施的要求。本

条沿用现行标准条文。

2.6.5 本条为功能性和安全性要求。升降平台包括垂直升降平

台和斜向升降平台，垂直升降平台在改造工程中因场地限制而应

用较多。升降平台的下部、传送装置等易造成伤害的部位应采取

围挡等形式的安全防护措施。第1款在现行标准条文基础上进行

了调整，第2款、第3款涉及人身安全，沿用现行标准条文。

2.7 楼梯和台阶

2.7.1 本条为安全性要求。视觉障碍者主要使用的楼梯和台阶

一般位于老年人建筑、医疗建筑、康复建筑等视觉障碍者较多使

用的建筑，以及盲人公园、盲人沙滩等服务于较多视觉障碍者的

室外空间。根据近些年实际情况，参考国外标准中的相关要求，

本条在现行标准条文基础上进行了调整。本条第1款和第2款的

规定是为了提示视觉障碍者所在位置接近有高差变化处。提示盲

道的长度应与梯段的宽度相对应指的是以整块提示盲道砖连接覆

盖梯段宽度，如梯段宽度为 1.20m，提示盲道砖的宽度为

25Omm时，铺设 4块盲道砖，提示盲道与梯段两侧边缘间

距loomm。

    第3款  无踢面楼梯易造成跌绊危险。踏步的前缘如有突出



部分，应设计成圆弧形，不应设计成直角形，以防将拐杖头绊落

和对鞋面刮碰。

    第4款  踏步防滑条、警示条等附着物突出踏面易造成跌绊

危险。本款要求不包括带防滑、警示功能的成品踏步砖的表面

凸起。

2.7.2 本条为安全性要求。行动障碍者和视觉障碍者主要使用

的楼梯和台阶一般位于老年人建筑、医疗建筑、康复建筑等行动

障碍者和视觉障碍者较多使用的建筑，以及残障人、老年人经常

使用的室外空间。本条沿用现行标准条文。

2.8 扶 手

2.8.1 本条为功能性要求。本条规定的扶手高度为踏步前缘垂

直向上到扶手中心线的高度。本条沿用现行标准条文。

2.8.2 本条为功能性和安全性要求。扶手的不连贯不但会带来

使用的不便，而且可能造成使用扶手者突然失去支撑的安全隐

患。行动障碍者和视觉障碍者主要使用的楼梯、台阶和轮椅坡道

一般位于老年人建筑、医疗建筑、康复建筑等行动障碍者和视觉

障碍者较多使用的建筑，以及残障人、老年人经常使用的室外空

间。楼梯、台阶的全长范围指梯段和休息平台，轮椅坡道的全长

范围指坡段和休息平台。在我国现行标准中没有明确此要求，本

条根据近些年实际情况及参照国外标准增加了要求。

2.8.3 本条为功能性和安全性要求。楼梯和台阶的扶手延伸长

度的计算为:从第一级/最后一级踏步前缘开始算起。为了避免

人们在使用扶手后突然感觉手臂滑下扶手而产生不安，将扶手的

末端加以处理，以利于身体稳定。同时也是为了利于包括乘轮椅

者在内的行动障碍者在刚开始借助扶手做上下楼梯、坡道等行动

时的抓握或借力。本条沿用现行标准条文。

2.8.4 本条为功能性和安全性要求。要求扶手固定是为了防止

可转动等形式的非固定扶手在使用时带来的安全隐患。老年人、

病弱者等人士经常将全身依靠扶手，所以扶手的安装必须足够牢



固。一般情况下圆形扶手的直径或矩形扶手的截面宽度为

3Omm一SOmm易于抓握。当扶手安装在墙上时，扶手的内侧与

墙之间要有一定的距离，给手的抓握提供适当的空间。因关系到

各类人群的安全和使用便利，扶手均应满足本条要求。根据近些

年实际情况，参考国外标准中的相关要求，本条沿用现行标准

条文。

2.8.5 本条为功能性要求，为了便于视觉障碍者辨认扶手的位

置，扶手应与安装固定的背景墙面形成视觉的反差。因关系到各

类人群的使用便利，扶手均应满足本条要求。在我国现行标准中

没有明确此要求，本条根据近些年实际情况及参照国外标准增加

了要求。

2.9 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和上/落客区

2.9.1 本条为功能性要求，为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设置位置的

指导原则。地面停车场中，应将距离建筑的无障碍出入口路线

短、临近无障碍通道、通行方便的停车位设为无障碍机动车停车

位。地上停车楼和地下停车库中，应将距离无障碍电梯路线短且

通行方便的停车位设为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本条沿用现行标准

条文。

2.9.2 本条为功能性要求。停车位一侧设置一定宽度的轮椅通

道，是为了方便乘轮椅者由车辆转乘至轮椅。相邻的两个无障碍

机动车停车位可共用一个轮椅通道。根据近些年实际情况，参考

国外标准中的相关要求，本条在现行标准条文基础上进行了

调整。

2.9.3 本条为功能性和安全性要求。对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地

面坡度的控制，目的在于当乘轮椅者从车辆转乘至轮椅时，轮椅

能够稳定停放。本条沿用现行标准条文。

2.9.4 本条为功能性要求。本条的目的是为引导使用者顺利找

到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标志一般设在无障

碍机动车停车位的地面停车线范围内。设置轮椅通道线是为了避



免占用。根据近些年实际情况，参考国外标准中的相关要求，本

条在现行标准条文基础上进行了调整。

2.9.5 本条为关于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基本配置数量的底线要

求。计算采取进位原则，如240辆总停车数时，如按照1%的设

置要求，应设置3个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本条参考现行标准相

关条文的最低标准，为底线性要求。具体项目应根据需求确定合

理的配置数量。

2.9.6 本条为功能性要求。在交通客运场站、医院及其他客流

集中的公共场所以及无障碍需求比较集中的设施的上客和落客区

内设置无障碍小汽 (客)车上客和落客区，便于乘轮椅者使用。

在我国现行标准中没有明确此要求，本条根据近些年实际情况及

参照国外标准增加了要求。

2.10 缘 石 坡 道

2.10.1本条为功能性要求。高差为行动障碍者的主要障碍，解

决高差问题为无障碍通行的重要功能。在各种路口、出人口和人

行横道处，存在由于立缘石的设置产生高差的地方，而设置缘石

坡道为解决此障碍的主要无障碍设施。本条沿用现行标准条文。

2.10.2 本条为功能性和安全性要求。缘石坡道的坡口与车行道

之间做到无高差，便于行动障碍者、推童车者、携带行李者等人

士的安全通行。本条规定的 “无高差”首先指的是应设计为无高

差，在施工时也应在满足相应施工验收标准的基础上尽量避免高

差。根据近些年实际情况，参考国外标准中的相关要求，本条在

现行标准条文基础上进行了调整。

2.10.3 本条为功能性和安全性要求。在缘石坡道的坡道下口附

近设置提示盲道时，提示盲道是设置在缘石坡道上，而不是设置

在车行道上 (图1)。在我国现行标准中没有明确此要求，本条

根据近些年实际情况及参照我国香港、澳门地区标准以及国外标

准增加了要求。

    提示盲道的长度应与缘石坡道的宽度相对应指的是以整块提



示盲道砖连接覆盖缘石坡道通长宽度，如图1所示，三面坡缘石

坡道正面坡道宽度为1.Zm，提示盲道砖的宽度为 250mm时，

铺设4块盲道砖，提示盲道与坡道两侧边缘间距100mm。

图 1 三面坡缘石坡道的提示盲道和顶端过渡空间示意

2.10.4 本条为功能性和安全性要求。缘石坡道的坡度需要满足

一定条件，以避免坡道设置过陡造成使用时的安全隐患。由于全

宽式单面坡缘石坡道的设置受人行道宽度的影响较小，因此规定

全宽式单面坡缘石坡道的坡度不应大于1，20。本条沿用现行标

准条文。

2.10.5 本条为功能性要求。缘石坡道的宽度需要满足一定条

件，以保证乘轮椅者和行人的通行。本条沿用现行标准条文。

2.10.6 本条为功能性要求。缘石坡道顶端处需要留有一定的空

间 (图1)，保证包括乘轮椅者在内的行人的滞留及安全通过。

在我国现行标准中没有明确此要求，本条根据近些年实际情况及

参照我国香港、澳门和国外标准增加了要求。

2.10.7 本条为功能性要求。缘石坡道的设置需要考虑与其他设

施的组配问题，如雨水算子、阻车桩等，避免造成使用者的通行

不便或障碍。这个问题在我国城市中比较普遍，造成了比较多的

安全问题。根据近些年实际情况，本条在现行标准条文基础上进



行了调整。

2.11 盲 道

2.11.1 本条为功能性和安全性要求。为方便视觉障碍者的安全

通行，人行道或其他场所的地面常采用铺设盲道的形式，使视觉

障碍者通过盲杖触觉及脚感等方式，实现向前行走及辨别方向的

目的。我国近些年的无障碍建设比较重视盲道的铺设，但是也产

生了很多铺设不合理的情况。本条为关于盲道铺设的原则性要

求。在我国现行标准中没有明确此要求，本条根据近些年实际情

况增加了要求。

2.11.2 本条为功能性和安全性要求。盲道不仅要达到引导及提

示视觉障碍者通行的作用，更要起到保护视觉障碍者通行安全的

目的，因此盲道在人行道的设置位置要避开树木 (穴)、电线杆、

拉线、变电箱等地面及地上部分的障碍物。盲道上也不得设置垃

圾桶、消火栓等设施，非机动车的停放位置应避开盲道。本条沿

用现行标准条文。

2.n.3 本条为功能性和安全性要求。提示盲道具有警示危险和

提示变化的作用，对于视觉障碍者的安全出行非常重要。需要安

全警示和提示处包括需提示的门、视觉障碍者主要使用的楼梯和

台阶的起止处、站台边缘及其他可能发生人身伤害或者需要提示

定位的位置。“其长度应与需安全警示和提示的范围相对应”的

含义参考本规范第2.10.3条条文说明。为了便于视觉障碍者能

够辨识，提示盲道的宽度要满足一定的要求。本条在现行标准条

文基础上进行了调整。

2.11.4 本条为功能性和安全性要求。由于部分视觉障碍者能

够辨别光线及色觉的反差，因此盲道的颜色或材质要与相邻人

行道的铺面形成差异，便于视觉障碍者的发现及使用。盲道的

颜色一般情况下采用中黄色。本条在现行标准条文基础上进行

了调整 。



3 无障碍服务设施

3.1 一 般 规 定

3.1.1 本条为功能性要求。通向无障碍服务设施的通道应符合

本规范第2.2节无障碍通道的要求。本条为关于无障碍服务设施

的原则性要求，在我国现行标准中没有明确此要求，本条根据近

些年实际情况及参照国外标准增加了要求。

3.1.2 本条为功能性要求。考虑到有些情况下保证直径1.50m

的轮椅回转空间比较困难，所以本条要求至少提供能以各种形式

满足乘轮椅者进行轮椅回转的空间，不但包括适合轮椅回转的平

面布置，也包括利用家具、洁具下部的空间等方式。根据近些年

实际情况，参考国外标准中的相关要求，本条在现行标准条文基

础上进行了调整。

3.1.3 本条为安全性要求，保证使用者在使用无障碍服务设施

发生意外时的救助。根据近些年实际情况，参考国外标准中的相

关要求，本条在现行标准条文基础上进行了调整。

3.1.4 本条为安全性要求。为避免使用者在使用无障碍服务设

施发生意外时无法向外部求助，应设置救助呼叫装置以为使用者

能够在紧急状况下向外发送求助信号提供条件。根据近些年实际

情况，参考国外标准中的相关要求，本条在现行标准条文基础上

进行了调整。

3.1.5 本条为安全性要求，沿用现行标准条文。

3.1.6 本条为功能性要求。无障碍厕所、无障碍客房和无障碍

住房、居室等无障碍设施的内部，墙面上布置的控制照明、空调

等设备设施的开关和调控面板，在选择产品时应优先选择通用设

计的产品，安装高度应考虑乘轮椅者及身材矮小者的使用需要。

本条在现行标准条文基础上进行了调整。

3.1.7 本条为功能性和安全性要求。无障碍服务设施内安装的

部件包括安全抓杆、多功能台、固定座位、低位置物部件等。根



据近些年实际情况，参考国外标准中的相关要求，在现行标准条

文基础上进行了调整。

    第1款  无障碍服务设施内安装的部件大多用来支撑身体，

安装不牢固易引起人身伤害。实际使用中折翻式安全抓杆、多功

能台和固定座位的安全问题更严重，应考虑折翻的功能对于牢固

性的影响。

    第2款  安全抓杆设在坐便器、低位小便器、洗手盆、淋浴

间、浴盆等的周围或内部，是行动障碍者保持身体平衡和进行移

动不可缺少的安全保护措施。其形式有很多种，一般有水平、直

立、L形等形式，以及固定、旋转、吊环等方式。

    第3款  为满足乘轮椅者及身材矮小者的使用需要制定。

3.1.8 本条为功能性和安全性要求。根据近些年实际情况，参

考国外标准中的相关要求，本条在现行标准条文基础上进行了调

整。有长期使用者的居住建筑的户内或套内卫生间的坐便器可不

执行本条要求，根据使用者情况进行具体处理。

    第1款一第3款 这3款为坐便器两侧设置安全抓杆的要

求。在坐便器的两侧安装安全抓杆 (图2一图4)，供乘轮椅者从

轮椅上转移到坐便器上以及拄拐杖者和下肢虚弱者在起立时使
了、 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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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无障碍坐便器安全抓杆设置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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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无障碍坐便器安全抓杆设置正立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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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无障碍坐便器安全抓杆设置侧立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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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平安全抓杆可做水平旋转90“或垂直旋转90。，在使用前

将抓杆转到贴近墙面上，不占空间，待轮椅靠近坐便器后再将抓

杆转过来，协助乘轮椅者从轮椅上转换到坐便器上。IJ形抓杆竖

向部分一般与地面垂直，也可根据使用要求设置成非垂直的角

度，位置在坐便器前端，便于使用者借助其拉起身体。

    第4款  本款中“易于触及的位置”主要是指乘轮椅者使用

时易于触及的位置。

    第5款  主要是考虑到弯腰、转身不方便的人士的使用。

    第6款    如厕时更容易产生跌倒危险，所以在本规范第

3.1.4条关于救助呼叫装置的原则性要求的基础上，本款强调了

应在坐便器附近设置救助呼叫装置。可通过安装不同高度的救助

呼叫按钮，或设置救助呼叫拉绳，满足坐在坐便器上和跌倒在地

面的人均能够使用救助呼叫装置。

3.1.9 本条为功能性和安全性要求。本条沿用现行标准条文。

    第1款  无障碍小便器设为低位小便器，方便乘轮椅者、身

材矮小者等人群的使用，尤其落地式小便池为包括身材矮小者在

内的各种体形的使用者提供更高的便利性。

    第2款  无障碍小便器的两侧和上部设置安全抓杆 (图5一

图7)，水平安全抓杆主要用于辅助抓扶撑起的动作;支撑安全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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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无障碍小便器安全抓杆平面图 图6 无障碍小便器安全抓杆正立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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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无障碍小便器安全抓杆侧立面图

杆主要供使用者将胸部靠住，使重心更为稳定，支撑安全抓杆距

小便器后墙面的距离需根据小便器尺寸合理设置，宜与小便器下

口前缘距墙距离一致，一般为25Omm左右。

3.1.10 本条为功能性要求。根据近些年实际情况，参考国外标

准中的相关要求，本条在现行标准条文基础上进行了调整。有长

期使用者的居住建筑的户内或套内卫生间的洗手盆可不执行本条

要求，根据使用者情况进行具体处理。

    第1款  考虑到乘轮椅者在保持坐姿时可以触摸到的高度和

最远点，台面的设置不应过高;考虑乘轮椅者需要占用较大的宽

度，水嘴中心不应距侧墙过近;台面下设置可供乘轮椅者容膝容

脚的空间，以保证乘轮椅者能够在坐姿时洗手和用水。容膝容脚

空间的尺寸参见本规范第3.6.4条条文说明的图10。

    第2款  乘轮椅者在使用面盆后，一般需倒退移动以远离面

盆，设置镜子可协助乘轮椅者观察其背后的情况，避免在倒退时

撞到他人。镜子的安装高度应能够同时满足站立和坐姿的人

使用。

    第3款  考虑到部分肢体不便者手部力量有限，杠杆式或感

应式水龙头更便于其使用。



3.1.n 本条为功能性和安全性要求。本条为对于无障碍淋浴间

的基本要求。无障碍淋浴间有单独设置的，也有纳人卫生间 (厕

所)设置的，均应满足本条的要求。根据近些年实际情况，参考

国外标准中的相关要求，本条在现行标准条文基础上进行了调

整。有长期使用者的居住建筑的户内或套内卫生间的淋浴间可不

执行本条要求，根据使用者情况进行具体处理。

    第1款  平面设计应根据淋浴设施的布局，考虑乘轮椅者进

出和使用所需要的空间。

    第2款  淋浴间前的净空间不但方便乘轮椅者的通行和使

用，也便于照护人员协助不便者完成更衣等动作。

    第3款  本款要求固定的浴间坐台的安装需牢固，可为折叠

式。为了保证安全，一般情况下不宜使用移动座位。

    第4款  本款中L形抓杆竖向部分一般应与地面垂直，以

保证在湿滑环境里的使用安全。L形抓杆的垂直部分宜设置在浴

间坐台前端ZOOmm一30Ommo

    第5款  淋浴间中所安装的手持式淋浴喷头可方便乘轮椅者

使用，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是否设置固定式淋浴喷头。

    无障碍淋浴间如图8、图9所示布置，使用较为合理。为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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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无障碍淋浴间侧立面图

免喷头的立管影响安全抓杆的使用，可采用人墙式固定喷头的设

置，或将安全抓杆适当远离其固定的墙面安装。也可设置可灵活

调节高度的喷头，需可调节至不大于1.20m的高度。当将安全

抓杆的竖杆用做手持喷头的支架时，需考虑竖杆的位置便于坐在

浴间坐台上取放喷头。

3.1.12 本条为功能性和安全性要求。根据近些年实际情况，参

考国外标准中的相关要求，本条在现行标准条文基础上进行了调

整。有长期使用者的居住建筑的户内或套内卫生间的盆浴空间可
不执行本条要求，根据使用者情况进行具体处理。

    第1款  浴盆侧面的净空间不但方便乘轮椅者的通行和使

用，也便于照护人员协助不便者完成更衣等动作。

    第2款  浴盆高度考虑到满足乘轮椅者从轮椅上平滑地移动

到浴盆中。



    第3款  为防止在使用浴盆时发生滑倒设置安全抓杆，安全

抓杆形式根据具体的情况合理确定。

3.1.13 本条为功能性和安全性要求。根据近些年实际情况，参

考国外标准中的相关要求，本条在现行标准条文基础上进行了调

整。有长期使用者的居住建筑的户内或套内厨房可不执行本条要

求，根据使用者情况进行具体处理。

    第1款  一般家庭内厨房的空间尺寸无法满足乘轮椅者的使

用需要，在布置无障碍厨房时需要考虑乘轮椅者的通行、回转和

使用高度。

    第2款  无障碍厨房操作台面高度考虑到乘轮椅者的使用需

要，根据具体使用要求确定合理数值。其下部设置容膝容脚空

间，尺寸参见本规范第3.6.4条条文说明的图10，以保证乘轮

椅者使用。

    第3款  家庭的厨房中多安装不锈钢的水槽，一些乘轮椅者

下肢没有知觉，为避免水槽中的热水造成烫伤，要求水槽与工作

台底部的操作空间隔开。

3.2 公共卫生间 (厕所)和无障碍厕所

3.2.1 本条为功能性要求。本条中的公共卫生间 (厕所)指男、

女分设的供公众使用的卫生间 (厕所)。本条沿用现行标准条文。

无障碍厕位应符合本规范第3.2.2条的规定，无障碍小便器应符

合本规范第 3.1.9条的规定，无障碍洗手盆应符合本规范第

3.1.10条的规定。

3.2.2 本条为功能性和安全性要求。根据近些年实际情况，参

考国外标准中的相关要求，本条在现行标准条文基础上进行了

调整。

    第1款 1. 80m只1.50m的尺寸可提供乘轮椅者进人后调整

角度和回转的空间，轮椅可在坐便器侧面靠近后平移就位。此尺

寸要求不只限于面积要求，也要求了单边尺寸的最小值，例如

2.0Om只1.35m虽然和1.80m又1.50m面积一致，但也不满足本



款要求。

    第2款  无障碍厕位的门鼓励采用推拉门。如采用平开门，

一般情况下应向外开启，便于紧急情况施救，如向内开启则内部

应留有足够的净空间，并且门门在门外可开启，以便于发生紧急

情况时进人救助。

    第3款  无障碍坐便器应符合本规范第3.1.8条的规定。

3.2.3 本条为功能性和安全性要求。本条中的无障碍厕所是指

无性别区分、男女均可使用的小型无障碍厕所，因为可以在家属

的陪同下进人，可方便各类人群的使用。本条中的无障碍厕所不

包括无障碍客房及无障碍住房、居室内的无障碍卫生间。根据近

些年实际情况，参考国外标准中的相关要求，本条在现行标准条

文基础上进行了调整。

    第1款  无障碍厕所因内部设施较多，面积要大于无障碍

厕位。

    第2款  内部设施的设置考虑到不同使用者的主要需求。无

障碍坐便器应符合本规范第3.1.8条的规定，无障碍洗手盆应符

合本规范第3.1.10条的规定。

    第3款  使用者跌倒时有可能阻碍门向内打开从而影响救

助，所以无障碍厕所不允许采用内开门。

3.2.4 本条为功能性要求，是公共建筑内配置无障碍卫生设施

数量的底线性要求。在我国现行标准中没有明确此要求，对标发

现国外标准大多有此要求，本条根据近些年实际情况及参照国外

标准增加了要求。具体项目应根据需求确定合理的配置数量。

3.3 公共浴室和更衣室

3.3.1 本条为功能性和安全性要求。根据近些年实际情况，参
考国外标准中的相关要求，本条在现行标准条文基础上进行了

调整。

    第1款  公共浴室的浴间有淋浴和盆浴两种，均应保证各自

有一个无障碍浴间。无障碍淋浴间应符合本规范第3。1.n条的



规定，无障碍盆浴间应符合本规范第3.1.12条的规定，无障碍

洗手盆应符合本规范第3.1.10条的规定。

    第2款  本款为对于公共浴室中单独的无障碍淋浴间的要

求，不包括淋浴纳人无障碍卫生间 (厕所)的情况。淋浴纳人无

障碍卫生间 (厕所)的情况参照本规范第3.4.4条的规定。

    第3款  浴间的入口采用活动门帘既可以节省浴间面积，而

且在紧急情况时便于进行救助。

3.3.2 本条为功能性要求。在我国现行标准中没有明确此要求，

本条根据近些年实际情况及参照国外标准增加了要求。

3.4 无障碍客房和无障碍住房、居室

3.4.1 本条为功能性要求。本条及本节其他各条为一般通用意

义上的无障碍客房或无障碍住房、居室的要求。当项目建设要求

提供一定比例的无障碍客房或无障碍住房、居室时，所提供的客

房或住房、居室应满足本节各条要求。进行局部无障碍改造的客

房或住房、居室不属于一般通用意义上的无障碍客房或无障碍住

房、居室，可根据功能要求或长期使用者的要求具体处理。根据

近些年实际情况，参考国外标准中的相关要求，本条在现行标准

条文基础上进行了调整。

3.4.2 本条为功能性要求。人员活动空间指的是人需要进人的

厅、通道和房间，包括起居室 (厅)、卧室、卫生间、厨房、阳

台、走廊等。考虑到房间内保证直径1.50m的轮椅回转空间比

较困难，所以本条要求提供能以各种形式满足乘轮椅者进行轮椅

回转的空间，不但包括适合轮椅回转的平面布置，也包括利用家

具、洁具等下部的空间。根据近些年实际情况，参考国外标准中

的相关要求，本条在现行标准条文基础上进行了调整。

3.4.3 本条为安全性要求。本条为保障使用者在遇到紧急情况

时能够得到及时救助。主要人员活动空间指的是人员会比较长时

间停留的空间，包括起居室 (厅)、卧室、卫生间、厨房等。根

据近些年实际情况，参考国外标准中的相关要求，本条在现行标



准条文基础上进行了调整。

3.4.4 本条为功能性和安全性要求。无障碍客房和无障碍住房、

居室内的无障碍卫生间，内部设施的设置考虑到不同使用者的主

要需求。无障碍坐便器应符合本规范第3.1.8条的规定，无障碍

洗手盆应符合本规范第 3.1.10条的规定。不同于本规范第

3.2.3条的无障碍厕所，无障碍客房和无障碍住房、居室内的无

障碍卫生间往往将淋浴或盆浴纳人其内，其无障碍淋浴或盆浴区

域应满足本规范第3.1.1条或第3.1.12条的规定。根据近些年

实际情况，参考国外标准中的相关要求，本条在现行标准条文基

础上进行了调整。

3.4.5 本条为功能性要求。无障碍厨房应符合本规范第3.1.13

条的规定。在我国现行标准中没有明确此要求，本条根据近些年

实际情况及参照国外标准增加了要求。

3.4.6 本条为功能性要求。本条为确保乘轮椅者能够在床与轮

椅之间顺畅移动。本条沿用现行标准条文。

3.4.7 本条为功能性要求。考虑乘轮椅者及手部力量较弱的人

的操作，窗户可开启扇的执手或设置自动或手动启闭系统时的开

关距地高度应在一定范围内。在我国现行标准中没有明确此要

求，本条根据近些年实际情况及参照国外标准增加了要求。

3.4.8 本条为功能性要求，考虑了不同障碍者的使用需求。根

据近些年实际情况，参考国外标准中的相关要求，本条在现行标

准条文基础上进行了调整。

3.5 轮 椅 席 位

3.5.1本条为功能性要求，为设置轮椅席位的指导原则。进行

观众厅视线设计时要考虑轮椅席位，保证席位之间相互不遮挡。

当轮椅席位处可安装易于拆卸的固定座椅时，也要考虑不同使用

状况的视线要求。本条沿用现行标准条文。

3.5.2 本条为功能性和安全性要求。本条规定了设置轮椅席位

的位置，保证乘轮椅者能够及时疏散，同时不影响其他观众疏



散。本条沿用现行标准条文。

3.5.3 本条为功能性要求。乘轮椅者作为观众或需登台者，除

了观众厅之外，可能需要使用到售票处、餐厅、休息厅等公共服

务空间，需要去设置无障碍设施的公共卫生间 (厕所)或无障碍

厕所，也有可能需要登台演讲或表演等。应根据功能需求确保轮

椅席位区与其他必要的空间或位置之间的无障碍连接。在我国现

行标准中没有明确此要求，本条根据近些年实际情况及参照国外

标准增加了要求。

3.5.4 本条为功能性要求。根据近些年实际情况，参考国外标

准中的相关要求，本条在现行标准条文基础上进行了调整。

    第1款  本条规定了轮椅席位的占地尺寸。一个轮椅席位的

宽度 (面向舞台或银幕)为800mm，是乘轮椅者的手臂推动轮

椅时所需的最小宽度。考虑到轮椅从前方或后部进出轮椅席位时

前后的移动空间，最小深度设为1.30m。前后通道不可占压轮椅

席位的尺寸范围。

    第2款  本款规定了设置轮椅席位数量比例的底线性要求。

400座以上时，当不能被200整除时，不足200的部分也应设置

1个轮椅席位。例如当为750座时，应设置4个轮椅席位。为了

更经济有效地利用空间，当固定席位数量不能满足使用要求，且

轮椅席位未被使用时，允许在轮椅席位处安装易于拆卸的固定座

椅，拆卸后不可影响轮椅的使用。

    第3款  考虑到乘轮椅者大多有人陪伴出行，所以设置陪护

席位。若陪护席位无法设置在轮椅席位旁，也要尽可能在邻近处

设置。

    第4款  本款保证了轮椅安全停放。

3.6 低位服务设施

3.6.1 本条为功能性要求。本条规定了低位服务设施的设置范

围。本条沿用现行标准条文。

3.6.2 本条为功能性要求。在我国现行标准中没有明确此要求，



本条根据近些年实际情况及参照国外标准增加了要求。

3.6.3 本条为功能性要求。低位服务设施前的轮椅回转空间可

利用低位服务设施下部的空间。根据近些年实际情况，参考国外

标准中的相关要求，本条在现行标准条文基础上进行了调整。

3.6.4 本条为功能性要求，考虑了乘轮椅者使用。本条沿用现

行标准条文。容膝容脚空间的尺寸参见图1。。

    朴之塑巡‘于

图10 容膝容脚空间示意

4 无障碍信息交流设施

4.0.1 本条为功能性和安全性要求。标识是在环境中，通过视

、听觉、触觉或其他感知方式向使用者提供导向与识别功能的

，标识系统为全部标识的总称。无障碍标识系统是为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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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和其他有需求的人传递各种信息的标识系统，是城

、建筑等室内外环境的标识系统的必要组成部分，并且不能出

现断点以至失去引导作用。一般情况下，概念性指称用 “无障碍

标识”这一用语，而具体的标识图案和实体用 “无障碍标志”这



一用语。本条在现行标准条文基础上进行了调整。

4.0.2 本条为功能性要求，无障碍标志包括通用的无障碍标志、

无障碍设施标志和带指示方向的无障碍设施标志。要保障无障碍

标志能够让不同高度的站立者、乘轮椅者都能看到。本条沿用现

行标准条文。

4.0.3 本条为功能性要求。在我国现行标准中没有明确此要求，

本条根据近些年实际情况及参照国外标准增加了要求。

4.0.4 本条为安全性要求。涉及人身安全的警示对于所有人都

非常重要，对于视觉障碍、听觉障碍的人群，必须提供保证他们

能够获得信息的警示标识。本条中的 “需要安全警示处”包括禁

止靠近或触碰的、并在一段时间内固定的地点和设施 (如机房、

设备、施工地点等)，以及在一段时间内固定的可能发生人身伤

害的位置。在保证视觉障碍、听觉障碍人群安全的原则下，临时

性的保洁、维修、维护等，可以通过人员值守等管理手段替代听

觉标识的作用;位于设备层、施工场地内等封闭管理的特定区域

的机房、设备、施工地点等，可根据情况具体处理。本条在现行

标准条文基础上进行了调整。

4.0.5 本条为功能性要求。依据 《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第二

十四条:“公共服务机构和公共场所应当创造条件为残疾人提供

语音和文字提示、手语、盲文等信息交流服务。”语音信息密集

的公共场所，如运动场馆、集会场所、教育机构、公共事务服务

场所、交通枢纽场站等，提供文字信息辅助可以帮助听觉障碍者

获得必要的信息。以声音为主要传播手段的公共服务，应提供字

幕或文本服务。在我国现行标准中没有明确此要求，本条根据近

些年实际情况及参照国外标准增加了要求。

4.0.6 本条为功能性要求。依据 《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第二

十四条:“公共服务机构和公共场所应当创造条件为残疾人提供

语音和文字提示、手语、盲文等信息交流服务。”在如查询、阅

览、个人自助终端等以视觉信息为主的公共服务中，提供听觉信

息的辅助服务可以帮助视觉障碍者获得必要的信息。听觉信息的



辅助服务包括语音引导、文字转语音等。在我国现行标准中没有

明确此要求，本条根据近些年实际情况及参照国外标准增加了

要求。

4.0.7 本条为功能性要求。在我国现行标准中没有明确此要求，

本条根据近些年实际情况及参照国外标准增加了要求。

    第1款  低位电话、低位个人自助终端和低位台面计算机方

便乘轮椅者使用。

    第2款  免提对话功能是对手部力量弱的使用者的辅助，音

量放大功能是对弱听者的辅助，助听祸合功能是对佩戴助听器者

的辅助。

    第3款  个人自助终端是指场所内布置用于查询、引导、简

单业务实现等自助使用的终端设备。低位个人自助终端方便乘轮

椅者使用。采用视觉和听觉两种信息传递方式，方便视觉障碍者

和听觉障碍者的使用。

    第4款  本款中供公众使用的计算机指公共服务设施中的电

脑、网吧中的电脑等。屏幕放大功能是普遍的辅助功能，有些操

作系统自带，也可以使用第三方软件实现更多辅助功能。对于文

本信息的语音输人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技术。目前针对残疾人和老

年人的辅助设备越来越多，比如盲文键盘、盲文点阵输出，残疾

人和老年人可以使用已经熟悉的输人输出设备替换传统的键盘来

操控计算机。

4.0.8 本条为安全性和功能性要求，参照现行标准条文制定。

    第1款  过街音响提示装置是目前比较成熟的辅助技术，主

要安装于十字路口，需要同时兼顾两个不同方向的提示。因此其

方向指示性是必要要求。

    第2款  设置过街提示音响装置的地点，主要考虑人流量大

或者需求集中的地方，其他地段不做强制要求。

    第3款  过街音响提示装置与交通信号灯联动是为了保障提

示信息正确。

    第4款  本款没有提出定量要求，是考虑道路的噪声随时间



变化比较大。对于夜晚比较安静的时候，过街音响提示装置的声

音可能比较明显，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能够根据环境噪音改变音

频和音量的智能过街音响，达到本款要求。

    第5款  过街音响提示装置的声音可开可关，保证使用的灵

活性。

5 无障碍设施施工验收和维护

5.0.1 本条为无障碍设施系统性的检查验收要求。本条提出在

工程竣工验收时对无障碍设施的系统性进行检查验收主要包括两

个方面，一是在建设区域内全部无障碍设施验收合格的基础上，

对区域内无障碍设施之间的有效衔接进行检查验收，二是对区域

内无障碍通行流线与区域周边的道路、建筑物、广场绿地的无障

碍衔接进行检查验收，确保区域内外无障碍通行流线的通畅、便

利及可达。在我国现行标准中没有明确此要求，本条根据近些年

实际情况增加了要求。

5.0.2本条为无障碍设施安全性能的验收要求。残障人士、老

年人等特殊群体，对地面抗滑适应能力弱，对扶手和安全抓杆的

依赖程度大。防滑性能、扶手和安全抓杆的受力性能等涉及人身

安全。本条沿用现行标准条文。

    对无障碍设施的地面防滑性能、扶手和安全抓杆的受力性能

应按照现行标准进行测试和验收。地面防滑性能按照表1进行现

场检验。

表 1 地面防滑性能检查表

地面工程 检测方法

室外地面防滑工程 按摆式防滑性能检测方法

室内潮湿地面防滑工程 按摆式防滑性能检测方法

室内干态防滑地面工程 按卧式拉力计防滑性能检测方法

5.0.3 本条明确无障碍设施的维护主体。根据国务院 《无障碍

环境建设条例》第十七条规定:“无障碍设施的所有权人和管理



人，应当对无障碍设施进行保护，有损毁或者故障及时进行维

修，确保无障碍设施正常使用”。无障碍设施的缺损或占用直接

影响其安全性、功能性和系统性，必须采取措施并及时修复，维

护责任人为所有权人和管理人。本条沿用现行标准条文。

5.0.4 本条为无障碍设施检查要求。维护责任人应定期对无障

碍设施进行检查，根据保证无障碍设施安全性、功能性和系统性

的原则确定检查期限。本条沿用现行标准条文。

5.0.5 本条为无障碍设施维护要求。无障碍设施的系统性维护

指对区域内无障碍设施缺损或占用进行维护，以及对区域内无障

碍设施与区域外无障碍设施的连接问题进行维护。本条沿用现行

标准条文。

5.0.6 本条为突发情况无障碍设施维护要求。涉及人身安全的

无障碍设施因突发性事件引起功能缺损 (如:轮椅坡道或扶手损

坏、安全抓杆脱落、地面被油渍污染等)或因雨雪等原因造成防

滑性能下降等，对残疾人、老年人等人士的伤害程度大，维护责

任人应采取应急维护措施。例如:增设临时标志、完善使用功

能、采取防滑措施等，并尽快进行全面修复处理。本条沿用现行

标准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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